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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南京邮电大学“文明新风家庭”评选办法》的通知

各分工会：

《南京邮电大学“文明新风家庭”评选办法》已经2020年5月 28 日工会委员会扩大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：南京邮电大学“文明新风家庭”评选办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6月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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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邮电大学“文明新风家庭”评选办法
一、组织领导

学校“文明新风家庭”评选活动的领导和组织工作，由校工会负责实施。

二、评选范围

校“文明新风家庭”必须为我校在职教职工家庭且组建家庭时间在5年以上，双职工家庭以女教职工所在分工会进行申报。

三、评选条件

1．家庭成员热爱祖国、遵纪守法、遵德守礼，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，积极投身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，取得优异成绩。

2．家庭成员在岗位上做出突出贡献，平等和谐、夫妻共进，曾获校级以上先进、模范称号，或在教育科研、发明创造、技术革新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。

3．家庭成员整体素质较好，敬业诚信、家教良好，有较高的道德情操、文化素养和高雅的艺术修养，家庭生活丰富多彩、健康、科学。

4．家庭成员之间平等、民主，家风淳朴、绿色节俭、尊老爱幼、教育子女健康成长。

5．家庭成员热心公益，讲究文明礼貌和公共道德，关心他人，助人为乐，邻里关系好。

四、评选程序

1.组织推荐：校“文明新风家庭”的评选推荐工作应在同级党组织的领导和指导下，由分工会具体组织实施。各分工会一般按照不超过本工会所属教职工家庭总数的1%进行推荐（若分工会推荐名额不足1个的，可推荐1个；如遇小数可根据四舍五入法推荐上报）。推荐名单应经过相应程序后再行上报。

2.材料评审：校工会组织专家根据推荐材料进行评审、投票。“文明新风家庭”入围家庭根据推荐家庭的得票情况依次排序，一般不超过推荐家庭总数的50%。校工会根据专家评审结果，研究确定校“文明新风家庭”初步名单。

3.公示与审批：在全校范围内公示校“文明新风家庭”初步名单，公示期一周，根据公示结果，学校工会发文确定授奖家庭。

五、表彰奖励

1.学校“文明新风家庭”的推荐评选工作是新时代重视家庭文明建设，努力使家庭成为学校发展、校园和谐的重要基点，成为老师们梦想启航的地方；同时也是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及育人工作的重要形式，逢双年的五月份进行，并通过一定形式予以相应的物质奖励和表彰。

2.受表彰的校“文明新风家庭”的典型事迹将通过学校网站、报纸、自媒体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。

六、评选工作要求

1.学校“文明新风家庭” 称号是家庭文明建设的最高荣誉，要严格推选程序，坚持优中选优，真正把那些事迹突出、具有典型示范作用的家庭推选出来，在全校树立一批校“文明新风家庭”先进典型，推动形成爱校爱家、相亲相爱、向上向善、共建共享的南京邮电大学家庭文明新风尚。

2.各分工会应高度重视评选推荐工作，本着严肃认真、实事求是的态度，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切实把能够展现新时代南京邮电大学新风貌的家庭推选出来。

3.推荐工作应在广泛征求本分工会教职工意见的基础上，采取自下而上、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，经二级党组织集体研究后，在本单位通过一定形式，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三个工作日。

4.评选推荐工作应坚持真实、择优的原则，严格遵照评选条件，按照比例要求进行推荐。被推荐的人选，认真填写《南京邮电大学“文明新风家庭”推荐表》并附800字左右的典型事迹材料。各分工会将经过本单位党组织审核、签署意见后的推荐表，在规定的时间内上报纸质和电子版材料至校工会。

七、附则

（一）本办法由南京邮电大学工会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（二）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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